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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8_AE_A1_E4_BB_8E_E4_c80_306216.htm 国家统计局令（

第10号） 《统计从业资格认定办法》已经2007年4月28日国家

统计局第6次局务会议修改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2007年6月1日

起实施。局 长 谢伏瞻二七年四月三十日统计从业资格认定办

法（2005年5月16日国家统计局制定 2007年4月28日国家统计

局修订）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统计从业资格认定工作，

提高统计人员的素质，保障统计资料的准确性和及时性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

法》和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

决定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 在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业

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等统计调查对象中承担经常性政府统计

调查任务的人员，必须取得统计从业资格，持有统计从业资

格证书。 已取得统计员以上统计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人员，

可免于统计从业资格考试和申请，凭统计专业技术职务资格

证书直接从事统计工作。 第三条 国家统计局领导和管理全国

的统计从业资格认定工作。 第四条 省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是

本行政区域内统计从业资格认定工作的实施机关。 第五条 县

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是本行政区域内统计从业资格认定工作

的承办机关。 必要时，省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可以决定由设

区的市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承办统计从业资格认定的有关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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